附件1

试点任务完成情况

一、完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网络

一是加快农村公路网建设。安徽省交通运输厅组织实施农村公路扩面延伸、提质改造等工程，2020年至2025年累计完成农村公路固定资产投资606亿元，新改建农村公路2.8万公里，改造危桥1680余座，实施安防工程4.9万公里。截至2025年底，全省建制村通双车道比例达到65%，20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比例达到99.9%。二是推进客货邮融合发展。联合省邮政管理局、邮政公司建立协同推进工作机制，打造“多站合一+客货同网”的客货邮网络，依托村级综合便民服务站，发展农村综合物流快递服务点。截至2025年底，全省1054个乡镇纳入客货邮统计范畴，打造交邮合作乡镇服务站568个，农村邮政快递物流网点实现全覆盖。三是深化交通与产业融合。完善“快进慢游”交通网络，畅通景区景点、乡村旅游区“最后一公里”，建成一批道班驿站、观景台等设施，增强道路旅游服务功能。因地制宜开通景区直通车、旅游（公交）专线、乡村旅游公交等，强化运游合作，提升旅游交通通达性。
二、提升城乡交通运输服务水平

一是推进农村客运班线公交化改造。推动城乡公路向城区周边重点镇村延伸和农村客运班线公交化改造。截至2025年底，全省具备条件建制村通公交比例达80%，建制村最多一次换乘到达县城比例达100％。二是拓展农村客运服务模式。联合沪苏浙三地编制《长三角省际毗邻公交运营服务规范》，开通长三角跨省毗邻公交线路51条。引导客流不足的客运班线有序退出，通过专项包车、定制客运等模式，解决农村地区重点时段群众出行问题。印发《关于加快推进城乡道路客运与旅游融合发展的通知》，鼓励发展定制客运服务。截至2025年底，全省定制客运班线经营者达57家，定制客运线路203条、车辆747台，定制客运网络平台17家。三是提升农村客运出行信息化服务水平。全面推广道路客运电子客票，实现全省一、二级客运站电子客票推广普及率100%。印发《关于加快推进汽车客运站转型发展的通知》，推动全省汽车客运站转型，目前已有52个客运站启动转型升级工作。四是推动物流快递便捷化。按照“政府主导、企业主营、多方参与、利益共享”的原则，统筹推进农村地区物流快递发展。截至2025年底开通交邮合作线路563条、覆盖509个乡镇，日均带运件数约8万件。
三、改善农村交通运输环境

一是提升农村交通安全水平。开展农村公路安防设施提升专项行动，全面排查农村公路安全设施缺失情况，累计排查并整治隐患里程超3万公里。组建由公安、交通等多部门组成的流动治超大队，在农村公路、货运源头等区域全面实施联合执法。2021年至今，全省农村公路共计查处违法超限运输案件共计8万余件，超限率从3.5%降至1%。二是加强农村交通应急保障能力。构建“1+5+11”（即1个国家区域性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——安徽合肥储备中心、5个省级交通应急装备物资储备中心和11个市级交通应急装备物资储备中心）的国家、省、市三级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储备中心体系。在全省推广农村公路灾毁保险，2025年全省50个县区投保里程11.5万公里，占全省农村公路总里程55%。三是开展路域环境综合整治。推进“路田分家”“路宅分家”，实施农村公路沿线绿化、美化工程，打造了宣城市泾县小岭路、六安市金寨县梅汤路等一批美丽农村路。四是积极推动“四新”技术应用。在农村公路建设项目中，推广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泡沫混凝土施工、山渣石包边加固砂性土路基施工等工法，推动绿色公路发展。引导各地在交通枢纽、公共停车场、具备条件的村庄等配建公共充电基础设施，推动各地开放乡镇城乡公交停车场站的充电设施为社会提供服务。
四、强化管理养护升级

一是健全管养保障体系。推动全省16个设区市、104个县（市、区）实现“路长制”全覆盖。印发《安徽省农村公路养护工程省级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，将农村公路养护工程省补资金标准由“7351”提高到“1572”（即县道15000元/公里、乡道7000元/公里、村道2000元/公里），省级财政增加1亿元综合补助资金用于农村公路养护。2021年至2025年，年度省补资金稳定在10.4亿元左右。试点开展以来，全省累计完成农村公路养护约5.3万公里，农村公路列养率达100%，优良中等路率达90%以上。二是加强农村公路管理信息化建设。积极开展农村公路“一路一档”信息化建设工作，建成运行省级“四好农村路”应用平台。推动全省16个地市2个省直管县建立农村公路管理平台，将农村公路、桥梁、隧道、养护、管理等情况融入管理平台，实现公路建设、管理、养护一张图。
五、加强交通文化建设

一是丰富交通文化品牌。安徽省交通运输厅联合省文化和旅游厅印发《安徽省推进旅游公路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（2024—2027年）》等文件，指导各地进一步加强对交通文化内涵的探索挖掘，打造“微笑服务”“温馨交通”等文化品牌。二是推动交通文明融入乡村治理。开展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活动，强化群众参与意识、法治素养及社会责任等，推动各市县将“爱路、护路”纳入乡（村）规民约。落实农村公路建设“七公开”制度，主动接受群众监督，健全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群众参与体系。
